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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以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政署化为例

钟艺琛　 罗英杰

　 　 内容提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ꎬ欧盟在主要机构之外建立了近 ４０ 个欧盟行

政公署ꎬ这一政治现象被称为 “欧盟政署化”ꎮ 欧盟公署的建立旨在于联盟层面完成特

定任务ꎬ包括监督成员国在某一领域履行条约义务ꎬ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换ꎬ对欧盟立

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ꎮ 在司法与内务领域ꎬ欧盟建立了边境署、欧盟警署和欧盟庇护

局等九个欧盟公署ꎬ这些欧盟公署在情报收集、风险分析、提高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和促

进跨层级行政合作等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ꎮ 在应对难民危机中ꎬ欧盟公署与其他联盟机

构和成员国行政机构的合作表明ꎬ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ꎮ

它既是成员国在司法、边界管理、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长期合作的产物ꎬ也是下一阶段欧盟

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助力ꎮ 随着欧盟公署行政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

逐渐扩大ꎬ欧盟得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督能力ꎬ提升联盟整体的行政司法合作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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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ꎬ以下简称“马约”)签订后ꎬ

欧洲联盟(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以下简称欧盟)形成了由欧盟委员会(Ｅ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欧

洲理事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部长理事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欧洲议会(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

ｍｅｎｔ)为主体的机构框架ꎮ 欧盟机构(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与成员国相互配合ꎬ在不同领域

通过不同程序共同完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任务ꎮ① 在欧盟的主要机构框架定型后ꎬ一

① 根据欧盟的分类标准ꎬ欧盟机构(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包括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
欧盟法院(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欧洲审计署(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ｏｒｓ)和欧洲央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七个机
构ꎮ 欧盟公署和各咨询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被称为欧盟公共机关(ＥＵ ｂｏｄｉｅｓ)ꎮ



批数量大、体量小、任务重的新型欧盟机构迅速崛起ꎬ这就是欧盟行政公署(ＥＵ ａｇｅｎ￣

ｃｙ)ꎮ① 欧盟公署作为一种半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在欧盟的政治架构中扮演了独特的角

色ꎬ包括在特定领域完成协助联盟提高行政能力ꎬ促进成员国间信息交换ꎬ监督成员国

履行条约义务等任务ꎮ 在马约签订之前ꎬ欧洲经济共同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仅在 １９７５ 年建立了欧盟职业署 ( Ｃｅｄｅｆｏｐ) 和工作质量保障基金 ( ＥＵＲＯ￣

ＦＯＵＮＤ)两个机构ꎮ② 上述机构并未对联盟政治结构产生实际影响ꎬ因此没有引发外

界的关注ꎮ 然而在马约生效后的 ２０ 年内ꎬ欧盟先后建立了近 ４０ 个联盟公署ꎮ 这些行

政公署广泛分布于第一支柱欧共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ＥＣ)和第三支柱司法与内

务(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等各个领域ꎻ③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内(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ＦＳＰ)ꎬ欧盟也建立了三个联盟公署ꎮ④ 虽然这些公署的

工作领域有所差别ꎬ但其组织规模和所获得的权限却不断扩大ꎮ 欧盟公署在短时间内

的密集出现和快速发展引发了学界关注ꎮ 有学者将欧盟批次授权联盟层级的行政公

署的政治现象称为“欧盟政署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ｅｎ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⑤

中国学界对“欧盟政署化”现象关注较少ꎬ但它在欧洲已引起了一系列争论ꎬ特别

是针对授权超国家公署的合法性及其问责的问题ꎮ⑥ 关于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授权欧

盟政署的原因ꎬ欧洲学界普遍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将“欧盟政署化”视为在发达

国家广泛流行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以下简称“新公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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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欧盟的前身ꎬ于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１ 日成立ꎬ后在马约中重组为欧洲共同体ꎬ成为欧盟的第
一支柱ꎮ

根据 １９９２ 年«欧洲联盟条约»ꎬ欧盟框架分为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欧洲共同体ꎬ涉及共同市场和经货联
盟(ＥＭＵ)等政策领域ꎻ第二支柱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ꎬ涉及外交与国防等政策ꎻ第三支柱为司法与内务领域
(ＪＨＡ)ꎬ涉及移民、边境管理和警务司法合作等ꎮ 三大支柱框架后被«里斯本条约»废除ꎮ

分别为欧盟防卫署(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欧洲安全研究院(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和欧洲卫星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ｅｎｔｒ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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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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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３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０４－２３０.



式”)在超国家层面的一次实践ꎻ①二是将“欧盟政署化”视为欧盟内部权力博弈与各

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ꎮ② 本文首先结合这两种观点ꎬ对欧盟政署化出现的原因

和特征进行阐述ꎻ其次在“欧盟政署化”的大背景下ꎬ关注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

“政署化”实践ꎬ并分析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欧盟公署如何促进欧盟和成员国在行政执

法领域的广泛合作与融合ꎮ 在案例研究部分ꎬ本文将着重对欧盟警署(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ｏｌ)、欧盟边境署(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Ｂｏｒｄｅｒｓꎬ Ｆｒｏｎｔｅｘ)和欧洲庇

护支援办公室(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ＥＡＳＯ)三个案例进行分析ꎮ

通过梳理欧盟公署 ２０ 年来的发展ꎬ笔者认为ꎬ欧盟虽未在司法与内务领域建立超

国家的行政监管体系ꎬ但欧盟与成员国各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一套相互交叉相互配合的

综合治理结构ꎬ欧盟公署成为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之间治理合作的重要桥梁ꎮ 随着职

能范围和独立性的逐渐提升ꎬ欧盟公署的超国家性进一步显现ꎬ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联盟规约成员国政策的重要手段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ꎮ 在可预见的未

来ꎬ欧盟公署在司法与内务领域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ꎬ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促进欧盟

综合性治理体系的形成ꎮ

一　 新型公共管理模式与欧盟政署化

新公管模式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扭转财政赤字和公众不信任

而提出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ꎮ③ 该模式随后成为欧美日等主流发达国家推进公共管

理改革的主要方向ꎮ④ 相较于欧美传统的官僚制度ꎬ新公管模式强调行政改革应以行

政体制分权化、基层部门市场化和行政任务外包为主要方向ꎮ⑤ 在国家层面的新公管

模式改革中ꎬ“政署化”是重要的特征ꎮ 具体而言ꎬ“政署化”是指把政府结构性拆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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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ꎬ” ｐｐ. ８１０－ ８２９ꎻ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ꎬ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 Ｍｉｘｅｄ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３１９－３３９.

Ａｎａｍａｒｉｊａ Ｍｕｓａꎬ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Ｍａｒｃｏ Ｓｃｉｐｉｏｎｉꎬ “Ｄｅ Ｎｏｖｏ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Ｍｅｒｉｊｎ
Ｃｈａｍｏｎꎬ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ｚｅｌａｙ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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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



多个半自主部门的过程ꎻ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去中心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对于新成

立的半自主部门ꎬ本文统称“公署”ꎮ 就行政公署的定义而言ꎬ虽然学界尚未达成共

识ꎬ①但普遍认为行政公署是与官僚政府保持一定距离(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ｔ ａｒｍ’ｓ ｌｅｎｇｔｈ)的以

执行某种公共任务为目的而建立的半自主部门ꎮ 行政公署一方面在组织结构上与政

府部委分离ꎬ在日常运作中受政党政治影响较小ꎬ在财务和人员方面拥有更多的管理

自由ꎻ另一方面ꎬ行政公署也并非完全独立ꎬ其权限受到法律法规的明确界定ꎬ其行为

对中央政府和议会负责ꎮ②

由于行政公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政党政治和官僚体制的影响ꎬ因而政署化改

革可以使政府更加专注于公共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ꎮ③ 这有利于政府不断提高行政服务

的专业化程度和效率ꎬ切实保障民众的需求ꎮ 为提高行政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ꎬ行政

公署还借鉴了公司董事会与总经理的二元结构ꎻ其中署长利用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强化绩效ꎬ民主监督机构同时对行政绩效进行监督和审核ꎮ 新公管改革的推进促使主

要发达国家的行政机构较好地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ꎮ 那么在国家公共管理

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ꎬ欧盟公署的大规模建立能否被认为是新公管改革在超国家领域

的实践呢?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ｏｏｄ)在分析了英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公

管改革的基本特征后提出发达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七个特征:行政队伍和管理模式

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更加明确的处理流程和办事方法、更加强调政策和行政的结果、更

加去中心化的部门结构、更强调竞争力、向私营机构管理模式靠拢以及强调纪律性和

经济性ꎮ④ 如果从胡德归纳的七个特征分析ꎬ欧盟的超国家公署化的确符合新公共管

理改革的主要特征ꎮ

第一ꎬ欧盟公署的行政队伍集合了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在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和

技术人员ꎬ公署所提供的行政支持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ꎻ⑤第二ꎬ由于行政合作涉及

敏感的主权问题ꎬ再加上欧盟内部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制约ꎬ欧盟公署的职能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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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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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受到欧盟法律以及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严格控制ꎮ① 欧盟公署的自由裁量权

也同时被严格限制ꎻ第三ꎬ欧盟公署的建立有明确的政治和技术目的ꎮ 欧盟需要通过

联盟层面独立的行政机构解决传统政府间合作的问题ꎬ并避免出现一个强大的超国家

机构ꎻ②第四ꎬ欧盟公署被认为是在联盟层面对欧盟委员会行政权力“去中心化”的主

要手段ꎮ 成员国通过欧盟公署ꎬ限制欧盟委员会的权力ꎻ第五ꎬ欧盟公署在有限的职能

权限内积极强调机构的竞争力ꎮ 特别是在与成员国和第三方相关办事机构合作时ꎬ欧

盟公署强调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实现最优的工作绩效ꎻ③第六ꎬ欧盟公署的组织结构

明显借鉴了私营部门和公司的模式ꎮ 虽然各公署之间有细微差异ꎬ但组织结构基本分

为由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署长领导的执委会以及财政委员会

和财政监察科ꎮ④ 整体管理模式精简ꎬ组织模式体现负责制原则ꎻ第七ꎬ欧盟公署建立

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监督或辅助成员国遵守联盟条约ꎬ履行条约义务ꎬ提高行政能力ꎮ

因此ꎬ欧盟公署不仅强调部门内部的专业性和纪律性ꎬ更在欧盟层面扮演督察员的角

色ꎮ⑤

由此看来ꎬ“欧盟政署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符合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般特征ꎮ

但是本文认为ꎬ“欧盟政署化”与国家层面的公共管理改革又有本质的不同ꎮ⑥ 这种差

异首先源于欧盟公署和国家公署权力来源的不同ꎮ 国家行政机构具有的公权力来源

于拥有选举权的公民ꎻ而欧盟拥有的一切权力都是政府间条约赋予的ꎬ换言之ꎬ欧盟行

３３１　 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ａｔｏｋｏ Ｈｏｒｉｉ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ｐ. ２０４－２３０.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Ｅｒａ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ꎻ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ꎬ” ｐｐ. ８１０－８２９.

因为欧盟公署绩效直接影响其存在的合法性ꎮ 联盟机构存在的合法性依赖于该机构带给联盟的附加值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ꎮ 以服务于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欧盟公署为例ꎬ在建立的早期ꎬ欧盟公署获得的授权极为有限ꎬ而任
务领域与国家机构大抵重叠ꎮ 因此ꎬ欧盟公署对联盟综合治理能力的附加值完全依赖于该公署能否为联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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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构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主权国家ꎬ而非欧盟公民ꎮ① 虽然在«里斯本条约»(以下简

称“里约”)后普通立法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欧洲法院的管辖权范围逐步扩大到几乎所

有的欧盟决策领域ꎬ②但对于在里约生效前建立的欧盟公署ꎬ特别是服务于内务与司

法领域的欧盟公署而言ꎬ创立条例的立法过程并非通过普通立法程序ꎬ而是由部长理

事会在特别立法程序下实现的ꎮ 只是在里约生效后ꎬ欧洲议会才得以参与修改欧盟公

署条例的立法工作ꎮ

由于长期缺乏民主机构的监督ꎬ有学者批评欧盟在超国家层面授权公署缺乏合法

性ꎬ③但本文认为ꎬ欧盟对行政公署的授权不应以国家行政机构的授权作为基准进行

比较ꎮ 在通过普通立法程序立法之前ꎬ部长理事会通过政府间方式的谈判来授权ꎮ 其

授权行为一方面受到欧盟授权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ｒａｌ)、辅助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和比例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严格限制ꎬ④另一方面受到成

员国的直接制约ꎮ 因此ꎬ成立于早期的(内务与司法领域内的)欧盟公署几乎没有独

立的决策和行动能力ꎮ 对于仅作为辅助管理者的欧盟公署ꎬ虽然民主“输入”问责( ｉｎ￣

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存在缺陷ꎬ⑤但绩效“输出”(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问责完全受到国家

的辖制ꎮ 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逐渐介入后ꎬ行政公署的超国家性质逐步凸显ꎬ所

获得自由裁量权也逐步扩大ꎮ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欧盟公署的“输入”问责因欧洲议会

介入而增强ꎬ但自由裁量权的扩大却使得成员国对“输出”绩效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ꎮ

由此欧盟公署的输入与输出问责很难实现较好的平衡ꎬ而其合法性也不应以国家行政

公署对问责制原则的遵守作为主要评价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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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 (５)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欧盟的立法程序包括普通立法程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和特别立法程序(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

ｃｅｄｕｒｅ)ꎬ依立法领域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决策程序ꎮ 普通立法程序是指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参与的立
法行为ꎮ 由于欧洲议会的参与ꎬ普通立法程序被认为更具有民主合法性ꎮ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ꎬ尽管决策程序
仍未统一ꎬ但“普通立法程序”成为最主要的决策程序ꎬ适用于大约 ９５％的决策领域ꎮ

Ａｎａｍａｒｉｊａ Ｍｕｓａꎬ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Ｍｄａｌｉｎａ Ｂｕｓｕｉｏｃꎬ Ｄｅｉｒｄｒｅ Ｃｕ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ａｓ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１.

授权原则是指欧盟机构只能在成员国授权的范围内行使其职能ꎬ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ꎮ 辅助性原则要求欧盟机构只有在成员国采取行动不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够介入ꎮ 适度性原则是指任何政策
和立法措施都应与其所力求实现的目标相匹配ꎬ采取过度严厉的措施手段反而不利于目标的实现ꎮ 参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ꎮ

任何公共机构都必须对中央政府、民主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负责并接受监督和辖制ꎮ 对于半自主公署ꎬ
学界区分了两种问责制原则:输入问责制和输出问责制ꎮ 输入问责制是指对行政机构本身的监督和控制方式ꎬ包
括中央政府的政治监督、行政上级的行政监督、立法机关的财政监督和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ꎮ 输出问责制是指对
行政机构行动绩效进行监督的方式ꎬ包括考察公署行动的有效性、灵活性、是否满足辅助性原则等ꎮ 另参见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ａｎ Ｓｃｈｏｕｔꎬ “Ｆｒｏｎｔｅｘ 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０５－３２４ꎮ



除授权合法性与国家行政机构存在差异外ꎬ欧盟公署的建立也体现了欧盟内部独

特的政治博弈和发展模式ꎮ 欧盟的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在各领域通过不同方式推进合

作ꎬ另一方面在某一领域也在不同的合作模式之间转换ꎻ典型的合作模式如政府间合

作和超国家(让渡主权)合作等ꎮ 对于“欧盟政署化”的发展ꎬ不同学者通过不同的理

论视角对其进行了解释ꎮ 新功能主义学者(ｎｅ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强调“政署化”是外溢现

象的一种体现ꎬ理由如下:(１)欧盟公署的建立是依功能性领域相互促进批次建立的

(功能性外溢)ꎻ(２)欧盟公署是国家间合作组建制度化的阶段性成果(政治性外溢)ꎻ

(３)欧盟公署在建立后积极寻求与其他欧盟机构的合作ꎬ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实现自身职能的最大化(发展性外溢)ꎮ①

具体而言ꎬ首先ꎬ欧盟建立联盟公署或扩大联盟公署的授权是成批次的ꎮ 典型的

案例是 ２０１１ 年欧盟为加强银行业和金融业监管ꎬ在金融领域一次性建立了三个监管

机构ꎻ②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ꎬ欧盟为加强边境管理同时对欧洲边境署、欧盟警署、司法合作

署和庇护局进行集中扩权ꎮ 欧盟公署的批次性发展体现了欧盟合作从一个领域向另

一个领域的扩展ꎮ③ 其次ꎬ大量证据显示ꎬ欧盟之所以需要建立联盟公署ꎬ是因为欧洲

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很多治理问题是无法在国家层面得到有效解决的ꎻ为了高效推动合

作ꎬ政治精英必须在政治层面认识到建立并扩大欧洲公署的必要性ꎮ④ 最后ꎬ以欧洲

边境署和警署为代表的联盟公署的建立强化了欧盟内部多层次行政机构之间的合作ꎬ

并在具体领域的行动中承担了中心(ｈｕｂ)的角色ꎮ⑤ 此外ꎬ有证据显示ꎬ欧盟公署在法

律的职权范围内或在灰色地带积极拓展自身的行动职能ꎮ 例如ꎬ欧洲边境署 ２０１４ 年

被授权在联合行动中参与搜查与救援(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ｃｕｅ)行动之前ꎬ事实上已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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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新功能主义区分了三种外溢现象:功能性外溢(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政治性外溢(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与发
展性外溢(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ꎮ 详见 Ｅｒｎｓｔ Ｂ. Ｈａａｓ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４ꎻ Ｊｅｐｐｅ Ｔｒａｎｈｏｌｍ－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ꎬ “Ｎｅ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ｂｓｔ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Ａ Ｒ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ꎬ”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１ꎬ１９９１ꎬ ｐｐ.１－２２ꎮ

三个机构分别为欧洲银行业管理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 )ꎮ

Ａｒｎｅ Ｎｉ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Ｓｐｅｙｅｒꎬ “Ａ Ｎｅ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３－４３.

Ａｎｄｒｅｗ Ｗ. Ｎｅａｌ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Ｕ Ｂ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ｅｘ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
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７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３３３－３５６ꎻ Ａｒｎｅ Ｎｉ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Ｓｐｅｙｅｒꎬ “Ａ Ｎｅ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ꎬ” ｐｐ.２３－４３.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ｉ－Ｆａｕｒ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ꎬ” ｐｐ.８１０－８２９.



此类活动ꎮ①

基于以上原因ꎬ“欧盟政署化”被认为是新功能主义的重要范例ꎮ 但也有不少学

者指出ꎬ欧盟建立联盟公署体现了政府间主义(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的重要假设:(１)

欧盟政署化体现了成员国对扩大欧盟委员会权力心有芥蒂ꎬ希望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

分化超国家机构的权力ꎬ保障国家利益ꎻ②(２)欧盟公署的行动严重依赖国家的配合ꎬ

国家机构依然是联盟的行政主体ꎻ③(３)欧盟公署的决策层由成员国代表组成ꎬ其组织

决策类似于政府间模式的欧洲理事会ꎮ④

同样从一体化发展的视角出发ꎬ第三派学者基于制度主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理论ꎬ

强调随着欧盟权能的逐步扩大ꎬ欧盟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从立法领域向行政管理方面转

移ꎬ欧盟也需要完善规制型体制(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ꎮ 但由于欧盟委员会规模有限ꎬ欧

盟公署就成为建立管理型联盟的必然补充ꎮ⑤

本文认为ꎬ以上三派学者的分析皆有其合理性ꎬ之所以出现观点的对立是因为一

体化发展的复杂性ꎮ 欧盟建立联盟公署既是需求导向的选择ꎬ也是超国家机构和国家

行政当局博弈的结果ꎮ 这种复杂性是国家公管改革所不具备的ꎮ 笔者认为ꎬ三派理论

虽然都反映了欧盟政署化的某些特征ꎬ却未能把握欧盟政署化动态发展的属性ꎮ 本文

通过分析司法与内务领域内的欧盟公署的发展总结“欧盟政署化”发展的这一动态

性ꎮ 在欧盟公署建立早期ꎬ受职能的限制ꎬ欧盟公署的存在主要满足了成员国的利益

诉求ꎬ但随着欧盟东扩和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ꎬ欧盟公署狭窄的权限很难满足整合大

联盟内 ２８ 个成员国合作的需求ꎬ因此ꎬ欧盟公署的权限不断得到提升ꎬ超国家属性不

断凸显ꎮ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难民危机中ꎬ欧盟公署已经超出了成员国利益担保人的

最初角色设定ꎬ成为限制成员国政策空间及提升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工具ꎮ 此外ꎬ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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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 ２０１４ 年欧盟通过海洋边境监视条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６５６ / ２０１４ 之前ꎬ搜查与救援行动是国家的专
属职能ꎮ 由于涉及难民地位界定和庇护义务ꎬ国家对让渡相关权力十分谨慎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条例生效后ꎬ欧盟边境
署才允许在联合行动中参与相关工作ꎮ 但资料显示ꎬ边境署在此之前已经实质性参与了类似工作ꎮ 详见 Ｓｅｒｇｉｏ
Ｃａｒｒｅｒａ ａｎｄ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Ｄｅｎ Ｈｅｒｔｏｇꎬ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 Ｇｕａｒｄ: Ｗｈａｔ’ｓ ｉｎ ａ Ｎａｍｅ?”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６ꎮ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Ｅｒａꎻ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Ｃｈｉｔｉꎬ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ꎬ”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４６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３９８.

Ｓａｔｏｋｏ Ｈｏｒｉｉ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ꎬ ａｎｄ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ｔｓｐｏ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ｐｐ. ２０４－２３０.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 Ｂｉｃｋｅｒ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Ｅｒａ.

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ꎬ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ａ Ｍｉｘｅｄ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ｐ. ３２８.



公署在参与处理难民危机中还逐渐向欧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靠拢ꎻ欧盟公署的行动

款项也不再由成员国拨付ꎬ转而由欧盟提供ꎮ 由此可见ꎬ从欧盟内部制度与权力博弈

的角度来看ꎬ“欧盟政署化”承担的政治功能和意义与仅限于提高行政效率的国内新

公管模式改革并不相同ꎮ

二　 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一体化与行政合作

司法与内务在马约中成为欧盟的第三支柱ꎬ在里约中被纳入自由、安全与公平领

域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ꎮ 本文以司法与内务领域为例研究欧盟政

署化的发展ꎬ是因为司法与内务合作相比第一支柱欧共体和第二支柱外交与安全领域

具有更深远的政治意义ꎮ

第一支柱推动欧盟在经济领域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ꎬ通过间接的方式防止内部

政治冲突ꎬ但其本质上仍然局限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畴ꎮ 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使

欧盟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外交政策的联盟ꎬ但其政治意义与传统的同盟体系在本质上是

一致的ꎬ都是为了保障共同安全应对外部威胁ꎮ 相比之下ꎬ司法与内务领域一体化所

体现的政治意义更为深远ꎮ 司法与内务领域所涉及的移民、边境、司法和内部安全等

政策领域ꎬ以及这些政策领域所关涉的国家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主

权ꎮ①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ꎬ这些政策都是民族国家的专属权力ꎮ 在欧洲建立健全

福利制度之后ꎬ这些政策领域在国内议会中都是极其敏感的首要议题ꎮ 因此ꎬ如果欧

盟能够在这些领域开展合作ꎬ说明它已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同盟的边界ꎻ如果这些合作

是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合作ꎬ那么甚至可以断言ꎬ欧盟已进入了邦联化的轨道ꎮ 鉴于

此ꎬ本文将着重分析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政署化”进程ꎮ

由于司法与内务领域合作的敏感性ꎬ欧盟在该领域合作的起步落后于经济一体化

和政治合作ꎻ②同时欧盟在该领域的合作长期奉行政府间主义原则ꎬ直到«阿姆斯特丹

条约»(以下简称“阿约”)生效后的第五年(２００４ 年)ꎬ超国家机构才在部分领域获得

７３１　 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①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ꎬ Ｓａｒａｈ Ｌéｏ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 Ｏｃｃｈｉｐｉｎｔｉꎬ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７３－２８４ꎻ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Ｔｒａｕｎ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ｄｎａ Ｒｉｐｏｌｌ Ｓｅｒｖ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ｈ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ｉｎｔ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４１７－１４３２ꎻ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
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

欧洲经济全面合作始于 １９５７ 年«罗马条约»ꎻ«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ＥＥＣ)ꎮ 欧洲政治合作起步始于 １９７０ 年建立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ＰＣ)ꎮ 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合作起步于 １９７５ 年的 ＴＲＥＶＩ 机制ꎮ



相应的提案权、立法权和司法权ꎮ① 而直到里约生效后ꎬ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才获得

对该领域的立法权和司法权ꎮ

(一)早期政府间合作阶段

在司法与内务领域成为欧盟第三支柱前ꎬ欧共体国家于 １９７５ 年在条约外通过政

府间合作方式成立 ＴＲＥＶＩ 机制ꎮ② 该机制由两个饱受国内恐怖组织威胁的成员国德

国与英国提议创立ꎬ其目标为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ꎮ ＴＲＥＶＩ 虽然是西

欧国家建立的一个区域性反恐框架ꎬ但基本涵盖了司法与内务领域的主要任务区域ꎻ

这也反映出司法与内务领域内各子领域相互交叉、相互依赖的特征ꎮ

ＴＲＥＶＩ 的合作均在政府间进行ꎬ其初始职能也仅局限于促进成员国间信息交换与

相互支援打击恐怖主义、处理毒品走私与有组织犯罪等领域ꎮ １９７６ 年ꎬＴＲＥＶＩ 在卢森

堡举行第一次部长级会议ꎮ 成员国部长会议为 ＴＲＥＶＩ 最高级别决策层ꎬ由成员国的

内务或司法部长组成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ꎮ 在部长会议之下ꎬＴＲＥＶＩ 的日常领导层由

各成员国资深官员和警官组成ꎮ 行政部门负责向部长会议提供政策咨询和协助工作

小组进行相关联络ꎮ 在具体工作层面ꎬＴＲＥＶＩ 建立了五个工作小组:③第一小组负责

分析恐怖组织情报与督建体制内反恐联络网络ꎻ第二小组负责警员训练与促进警务合

作资讯交换ꎻ第三小组负责处理涉及毒品走私、洗钱问题的重大国际有组织犯罪ꎻ第四

小组(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负责处理外部边境移民管制ꎬ并研究欧共体取消内部边界后的

人员流动问题ꎻ第五小组负责处理重大紧急事件ꎮ 除此之外ꎬＴＲＥＶＩ 还设有三个体制

外的特别工作小组:国际组织犯罪特别工作小组、移民特别工作小组与司法合作工作

小组ꎮ ＴＲＥＶＩ 的部长会议在马约之后被司法与内务部长理事会取代ꎬ而这些工作小组

逐渐演变为司法与内务领域内的数个行政公署ꎬ如欧盟警署、欧洲边境局、欧盟警察培

训署 (ＣＥＰＯＬ)、欧盟毒品监管局(ＥＭＣＤＤＡ)以及信息技术系统运营管理机构(ｅｌ－ＬＩ￣

ＳＡ)ꎮ 在 ＴＲＥＶＩ 阶段ꎬ由于移民问题尚不构成欧洲社会的主要问题ꎬ因此 ＴＲＥＶＩ 机制

并不涉及难民庇护问题的专项合作ꎮ

(二)从政府间合作向超国家一体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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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阿姆斯特丹条约»提出将外部边境管理、移民和难民庇护政策从适用政府间合作的第三支柱提升至第
一支柱ꎬ适用共同体立法原则ꎮ 但«阿姆斯特丹条约»(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３(ｋ))同时预留了五年的转型期ꎮ 在转型期内ꎬ成
员国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进行的改革已实现各国政策制度的趋同ꎬ为超国家合作做好了铺垫ꎮ «阿姆斯特丹条约»
同时将申根制度纳入欧盟法律体系和第一支柱(１９９９ / ４３５ / ＥＣ)ꎮ

ＴＲＥＶＩ 机制是欧共体在 １９７２ 年慕尼黑恐怖袭击后提升欧盟安全合作的重要步骤ꎮ ＴＲＥＶＩ 全称是(反)
恐怖主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国际暴力(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ꎬ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ꎮ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ｙ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３６２.



欧共体在 ＴＲＥＶＩ 体系涉及的主要领域的合作随着 １９８５ 年«申根协定»和 １９８６ 年

«单一欧洲法令»的签署而发生根本的改变ꎮ 申根条约旨在废除签约国的内部边界ꎬ

而«单一欧洲法令»更进一步要求欧共体在 １９９２ 年前实现人员、商品、劳务与资本四

大要素在共同市场内的自由流通ꎮ 随着内部边界的消失ꎬ签约国意识到必须要采取一

系列补偿措施以防止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跨界蔓延以及第三国移民和难民在共

同市场内无节制的流动ꎮ①

因此ꎬ欧洲联合需要在两方面实现突破:一是加强在内部安全、警务和司法领域的

合作ꎻ二是强调各国相关政策需要逐步协调ꎮ 对于后者ꎬ由于欧共体各国存在体制和

政策差异ꎬ一些对移民和难民接纳较为优待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担心此举将导致大批移

民和难民融入本国ꎮ② 为缓解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担忧ꎬ欧共体各国在马约协议达成的

前一年(１９９０ 年)签署两份重要公约:«申根公约»(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都柏林公

约»(Ｄｕｂｌｉ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ꎮ③ 两份公约对欧盟在内外部边境管制和移民难民问题的行

政合作和责任分担进行了初步确认ꎮ

１９９７ 年签署的阿约标志着司法与内务领域进入了正式的一体化合作阶段ꎮ 阿约

将司法与内务领域一分为二ꎬ将移民和庇护政策两个子领域纳入第一支柱ꎬ适用普通

立法原则ꎻ而警务和司法合作则依旧留在第三支柱内ꎬ适用政府间合作和特别立法原

则ꎮ 阿约同时将申根法律体系(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Ａｃｑｕｉｓ)纳入欧盟条约框架ꎬ适用第一支柱普

通立法原则ꎮ 为缓解成员国在政治上的抵触情绪ꎬ特别是为成员国留出制度政策改革

的时间ꎬ阿约规定条约生效后的五年为转型期ꎮ 因此ꎬ边境管理、移民难民庇护和申根

区制度最终在 ２００４ 年正式纳入欧盟超国家立法范畴ꎬ适用普通立法程序ꎮ 司法与警

务合作领域立法最终在 ２００９ 年里约生效后适用普通立法程序ꎮ

阿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为未来的司法与内务合作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目标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ｇｏａｌ)ꎬ即一旦成为欧盟成员国ꎬ就有义务在未来加入申根区(英国和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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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ꎬ Ｓａｒａｈ Ｌéｏ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 Ｏｃｃｈｉｐｉｎｔｉꎬ “Ａ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ｐｐ. ２７３－２８４.

Ｐｅｔｒａ Ｂｅ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ｄｎａ Ｒｉｐｏｌｌ Ｓｅｒｖｅｎｔ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
申根公约是在 １９８５ 年申根协定(Ｓｃｈｅｎｇｅ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的基础上发展的法律文件ꎮ 公约一方面要求申根

成员国之间不再对域内公民和成员国进行边境检查ꎬ另一方面要求申根区国家共同保证外部边界安全ꎮ 作为申
根公约的重要补充ꎬ都柏林公约针对冷战结束后日益激增的难民申请数量ꎬ规定了在申根区国家申请避难的程序
和第一入境国原则ꎬ即由难民第一入境国审理并接纳难民ꎮ 公约旨在防止难民的第二次流动ꎬ以免对发达的西北
部国家造成压力ꎬ同时督促南欧国家和未来东部成员国加强完善国内制度ꎬ保障共同外部边界ꎮ 在«阿姆斯特丹
条约»生效之前ꎬ两个公约属于国际条约的范畴ꎬ不属于欧盟条约ꎮ 另参见 Ｒｕｂｅｎ Ｚａｉｏｔｔｉꎬ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ꎻ Ｐｅｔｒａ Ｂｅ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ｒｉａｄｎａ Ｒｉｐｏｌｌ Ｓｅｒｖｅｎｔ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ꎻ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Ｃｚａｉｋａ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Ｔｒａｕｎｅｒꎬ ＥＵ Ｖｉｓａ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ꎮ



除外)ꎮ① 这个规范性目标为欧盟东扩后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发展铺平了道路ꎮ 阿约生

效后ꎬ欧洲理事会 １９９９ 年在芬兰坦佩雷召开峰会ꎬ并制定了为期五年的坦佩雷计划ꎬ

为转型阶段各国在相关领域的政策趋同提供政治和立法保障ꎮ 相较于阿约在宏观层

面规定的立法原则ꎬ坦佩雷计划在政策层面对司法与内务领域合作有着更重要的实际

意义ꎮ 此外ꎬ坦佩雷计划也标志着该领域合作从政治主导的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

向政策主导的欧盟理事会(内务与司法部长理事会)转移ꎬ这也暗示了欧盟成员国在

政治上为极为敏感的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合作开了绿灯ꎮ

在部长理事会层面ꎬ欧盟首次对联盟层面的难民庇护问题进行二级立法ꎬ②并陆

续通过关于成员国庇护责任分配、接纳安置难民最低标准的«都柏林条例»«指纹数据

库条例»«接待条件指令»«庇护程序指令»和«资格指令»ꎮ 这些立法对成员国制度和

政策改革具有指导性意义ꎮ 欧盟同时决定建立难民基金与难民指纹系统ꎮ 在坦佩雷

阶段ꎬ超国家机构的地位也有所提高ꎮ 由于阿约赋予了欧盟委员会提案权ꎬ并提高了

欧洲议会的咨询地位和欧洲法院的管辖权ꎬ司法与内务领域合作的超国家属性逐渐凸

显ꎮ

在坦佩雷计划(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的基础上ꎬ欧盟随后陆续制定了海牙计划(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和阿姆斯特丹计划(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ꎮ 三个五年计划为欧盟成员国在司法与

内务领域的政策聚合提供了改革路线图ꎮ 以难民庇护政策为例ꎬ三个计划依次规定了

成员国庇护程序及对难民提供生活保障的最低标准、共同标准和更高标准ꎮ③

总体而言ꎬ１９８５－２００４ 年是司法与内务合作的转型阶段ꎮ 欧共体(欧盟)主要通过

政府间合作的方式推动成员国在政策领域的聚合ꎮ 政府间合作的主要决策机构由政

治导向的欧洲理事会转向政策导向的欧盟理事会ꎬ同时欧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也逐

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ꎮ 政府间合作同时确定了成员国参与司法与内务合作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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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全体成员国达成共识ꎬ欧盟成员国有选择退出权(ｏｐｔ－ｏｕｔ)ꎮ 选择退出权是指选择性地不加入或不执
行某项欧盟法律或者条约的权利ꎮ 在全体«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国的同意下ꎬ申根公约明确指出(１１９９７Ｄ / ＡＦＩ /
ＤＣＬ / ５５)ꎬ 英国和爱尔兰可以在逐案审议决定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加入申根规则ꎮ 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前ꎬ爱尔兰
和英国只在开放北爱尔兰边界之共同旅行区采纳了这一选择性参与的权利ꎮ 英国脱欧协议达成之前ꎬ爱尔兰和
北爱尔兰的地位尚不明朗ꎮ

欧盟一级立法是指条约(Ｔｒｅａｔｙ)ꎬ欧盟二级立法是指由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立法程
序制定一些法律文书ꎬ包括具有约束性的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指令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非约束性的建议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和意见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ꎮ 其中条例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约束力的法律条文ꎬ而指令则是目的导
向性的立法和行政命令ꎮ 欧盟条约要求成员国将指令转换为国内法ꎮ 决定则是欧盟针对具体事项做出的约束性
命令ꎬ无须转换为国内法ꎮ

通过三个计划ꎬ欧盟理论上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庇护制度ꎬ但事实上这一制度并未通过难民危机的考验ꎮ
这一套统一制度ꎬ包括统一的难民地位界定、统一的辅助性保护原则、统一的临时保护制度、审议难民申请的统一
程序和统一的接待标准等ꎮ



目标ꎬ即欧盟成员国有义务在未来加入申根区ꎬ也有义务在未来实现共同庇护政策以

及外部边境和司法警务的超国家合作ꎮ

三　 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政署化发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ꎬ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建立了九个行政公署ꎬ分别是欧洲警署、欧

洲边境署、欧洲庇护局、欧洲司法合作署(Ｅｕｒｏｊｕｓｔ)、欧盟警察培训署、欧盟毒品监管

局、信息技术系统运营管理机构、欧洲基本权利署(ＦＲＡ)和欧洲性别平等署(ＥＩＧＥ)ꎮ

在这九个行政公署中ꎬ欧洲警署、边境署、司法合作署和庇护局是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

监管型公署(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而司法合作署、毒品监管局、警察培训署和信息技术

系统运营管理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辅助性机构ꎬ主要在犯罪调查和信息领域支持三个

机构的工作ꎮ① 而基本权利署和性别平等署则是社会价值观导向部门ꎬ并不对欧盟政

治结构和主要政策构成影响ꎮ 基于机构的实际权力以及对欧盟整体治理模式的影响ꎬ

本文主要考察欧洲边境署、警署和庇护局三个机构的发展ꎮ②

欧洲警署、边境署和庇护局均涉及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安全和移民领域ꎬ因此从建

立到每一次扩大授权都反映了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紧张的博弈关系ꎮ 这

三个机构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广泛争论ꎮ 部分学者质疑这三个公署的实际权力是否

超出了法定权限ꎻ③同时因为这三个机构的行动涉及人权保护ꎬ因此学界普遍十分关

注这三个机构能否在民主监督下切实保障欧盟公民、第三国公民或难民的人权ꎮ④ 本

文的关注重点是这三个机构的发展以及对欧盟综合治理体系的影响ꎮ

(一)欧盟公署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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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欧盟委员会区分了两类欧盟公署:一类是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监管类公署(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另一类
是几乎没有自由裁量权的执行公署(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ꎮ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 和 ＥＭＣＤＤＡ 同样是监管类公署ꎬ但主要作为 Ｅｕ￣
ｒｏｐｏｌ 的补充ꎮ 另参见 Ｍ.Ｂｕｓｕｉｏｃ ａｎｄ Ｍ.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ꎬ”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４ꎬＮｏ.３ꎬ ２０１３ꎬｐｐ.２８５－３０４ꎮ

欧洲司法合作署与欧洲警署的权限和职能范围相对类似ꎬ而司法合作署的建立也被认为是对欧洲警署
的一种补充ꎮ 因此本文只选取警署作为分析对象ꎮ 详见 Ｍ.Ｂｕｓｕｉｏｃ ａｎｄ Ｍ. 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ꎬ ”ｐｐ.２８５－３０４ꎮ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ｓ Ｆｏｔｉａｄｉｓꎬ “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ｄｅｅｐｌｙ.ｃｏｍ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８ / ｅ－ｕ－ｂｏｒｄｅｒ－ａｇｅｎｃｙ－ｓｔｉｌｌ－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６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ꎻ Ｖｅｒａ Ｗｒｉｅｄ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ｉｕ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ｔꎬ “Ｏｐａｑｕｅ ａｎｄ ｕ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Ｆｒｏｎｔｅｘ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Ｈｅｒａꎬ” ２０１７.

Ｅｆｔｈｙｍｉｏｓ Ｐａｐａｓｔａｖｒｉｄｉｓꎬ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ＥＸ: Ｗｉｔｈｉｎ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Ｎｏｒ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７９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７５－１１１ꎻ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Ｕ Ｈｏ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ｒｏｎｔｅｘꎬ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２０１１.



欧洲警署是第一个获得授权的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欧盟公署ꎮ １９９１ 年马约第

Ｋ １ ９ 条款提出在欧盟第三支柱合作架构下ꎬ成立一个旨在加强欧盟成员国间警察合

作ꎬ以便有效打击恐怖主义、非法毒品走私与重大的国际性有组织犯罪的欧盟警务合

作机构ꎮ 但欧洲理事会于次年提出欧盟警署公约(Ｅｕｒｏｐｏ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草案时ꎬ由于成

员国对欧洲警署的具体权限范围存有相当大的分歧ꎬ欧盟采取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

略ꎬ即首先通过类似行政命令的方式ꎬ建立一个由各成员国内政部官员组成的工作领

域和权力都极为有限的欧盟机构ꎬ然后通过司法与内务领域理事会修约逐步开放合作

领域和权限ꎮ① 依照上述策略ꎬ欧盟在 １９９３ 年建立了只有情报分析能力和汇总权力

的欧盟警署反毒局(Ｅｕｒｏｐｏｌ Ｄｒｕｇｓ Ｕｎｉｔ)ꎮ １９９５ 年ꎬ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部长理事会

通过决议将欧洲反毒局的工作范围扩大到打击非法移民、贩卖人口和洗钱等领域ꎮ 直

到 １９９８ 年年底ꎬ欧盟警署公约通过各国议会批准ꎬ欧洲警署才得以于次年冠名成立ꎬ

并正式取代欧洲反毒局ꎮ② 但是ꎬ成立后的欧洲警署并不是基于欧盟条约的欧盟公

署ꎬ而是基于国际公约的国际组织ꎮ 公署权限也仅在于收集、交换与分析相关情报ꎬ方

便欧盟成员国合作ꎮ 其职员不可以参加执法行动ꎬ不可以佩枪ꎮ③ ２００９ 年ꎬ欧盟通过

二级立法将欧洲警署转变为欧盟公署ꎬ④但并未对警署的结构和职能产生实质性影

响ꎮ

欧洲警署成立后ꎬ欧盟开始考虑在边境领域展开类似合作ꎮ 依照相似的策略ꎬ欧

盟理事会在 １９９７ 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移民、边境和庇护战略委员会(ＳＣＩＦＡ)的政府部

门间工作小组ꎬ旨在从战略层面制定移民和庇护领域的欧洲共同政策ꎮ⑤ ２００２ 年ꎬ欧

盟在 ＳＣＩＦＡ 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由边境成员国边境和海岸警卫队长官构成的“ＳＣＩＦＡ＋”

合作平台ꎮ 由于“ＳＣＩＦＡ ＋”的职权仅限于在宏观层面提供意见和交换信息ꎬ并不能为

成员国实现切实的合作提供有效帮助ꎬ于是欧盟决定在 ＳＣＩＦＡ 之外再建立一个外部

边境局(ＰＣＵ)ꎮ 它集中了各国边境执法的负责人ꎬ专门处理业务合作方面的问题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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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ｄａｌｉｎａ Ｂｕｓｕｉｏ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ꎬ” ｐｐ. ２８５－
３０４.

Ｉｂｉｄ.ꎻ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ｏｚéｅ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ａｕｎｅｒｔ ａｎｄ Ｓａｒａｈ Ｌéｏｎａｒｄꎬ “ Ｉｓ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Ａｃｔｏ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７２－３８７.

Ｍａｄａｌｉｎａ Ｂｕｓｕｉｏｃ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ꎬ” ｐｐ. ２８５－
３０４ꎻ Ｈｅｌｅｎａ Ｃａｒｒａｐｉçｏ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Ｔｒａｕｎｅｒꎬ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５７－３７１.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００９ / ３７１ / ＪＨＡ.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ａｎ Ｓｃｈｏｕｔꎬ “Ｆｒｏｎｔｅｘ 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３０５－３２４ꎻ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ꎬ“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ꎬ 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５３－２７１.



ＳＣＩＦＡ 继续执行边境管理的整体战略ꎮ① 由于 ２００３ 年地中海出现了小规模的非法移

民潮ꎬ欧盟决定在政府间组织之上建立一个欧盟公署ꎬ并于 ２００４ 年正式草签建立欧洲

边境署的法案ꎮ② 虽然欧洲边境署工作权限和范围依旧是收集、交换与分析有关移民

潮的情报ꎬ但该机构已初步变为超国家合作的平台ꎮ

相较于服务于安全领域的欧洲警署和边境署ꎬ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建立前的过渡

期更为漫长ꎮ 这主要是因为提高安全合作是成员国的刚性需求ꎬ而难民庇护领域的合

作并不能给成员国带来短期的切实收益ꎬ除非遇到严重的难民潮ꎮ 因此ꎬ欧盟在庇护

领域的合作首先是在促进成员国庇护制度和政策聚拢的基础上ꎬ减少成员国对推进一

体化改革的政治阻力ꎮ 由于成员国在该领域合作积极性较低ꎬ欧盟委员会在推进合作

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ꎮ③ 欧盟委员会先后在塔佩雷计划和海牙计划的后期倡议

改革欧盟共同庇护政策ꎬ并提议欧盟庇护署的建立和扩权ꎮ ２００８ 年ꎬ欧盟委员会倡议

以(联盟层面)制度建设和政策改革作为斯德哥尔摩计划的核心重点ꎬ而欧盟庇护局

也是该倡议的产物ꎮ④

与早期的欧洲警署和边境署一样ꎬ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成立初期获得的授权极为

有限ꎮ 庇护局既不能监督成员国对共同庇护政策的履行情况ꎬ也不能独立执行任务ꎬ

而只能在成员国提出要求后进行支援性帮助ꎮ

综上ꎬ欧洲警署、边境署和庇护支援办公室在建立前都经历了两段式的过渡期ꎮ

首先ꎬ欧盟将该领域的合作从 ＴＲＥＶＩ 的会议型政府间合作模式向制度化的政府间合

作模式转型ꎻ其次ꎬ在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基础上ꎬ欧盟选择在合适的窗口时机建立权限

相对有限的超国家欧盟公署ꎬ巩固并推进制度化的发展成果ꎮ

(二)欧盟公署的组织结构

虽然建立时间和权限并不相同ꎬ但欧盟公署的组织结构大同小异ꎮ 以欧洲警署、

边境署和庇护局为例ꎬ欧盟公署的组织结构分为四级ꎮ 最高级别为管理委员会(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 ꎮ 它是欧洲公署的最高权力机关ꎬ由欧盟成员国(各一名代表)与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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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ａｎ Ｓｃｈｏｕｔꎬ “Ｆｒｏｎｔｅｘ ａ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ꎬ“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ａｒａｈ Ｗｏｌｆｆꎬ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ꎬ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ꎻ” Ｒｕｂｅｎ
Ｚａｉｏｔｔｉꎬ Ｂ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ｓ Ｏｎｌ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

Ｂｅｎ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ｅｎｔꎬ Ａｓｙｌ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ꎻ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Ｋｏｓｔａｄｉｎｏｖ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６４－２８０ꎻ Ｊｕｌｉａ Ｓｃｈｍäｌｔｅｒꎬ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３３０－１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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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两名代表)的代表组成ꎬ并由轮值主席国的代表出任主席ꎮ 管理委员会每年

召开两到三次会议ꎬ其职责在于决定欧盟公署的工作优先顺序ꎬ审核情报处理规则、审

理组织财政计划等ꎮ① 组织第二级为执委会ꎬ设署长一人、副署长三人ꎮ 署长和副署

长由部长理事会以一致方式表决通过ꎬ任期四年ꎮ 执委会主要负责日常行政管理与监

督、人事任免和任务分配ꎮ 署长类似于公司制度中的总经理ꎬ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ꎬ

对管理委员会(类似于董事会)负责ꎮ 组织第三级为各司ꎮ 其中欧盟警署和庇护办公

室设立三个司ꎬ边境署设立四个司ꎻ除情报司、人力管理司和行动司以外ꎬ边境署在

２０１８ 年增设国际合作司ꎮ 组织第四级为各司下辖的各个行动组和训练团队ꎮ

在这四级组织结构之外ꎬ欧盟公署都设有一名财务主任ꎬ负责管理机构的财务状

况ꎮ 在里约签署后ꎬ机构的财务状况需要上报欧洲议会审核ꎬ以加强保障欧盟行政体

系的民主负责制ꎮ 此外ꎬ欧盟各公署还设有联络官一职ꎮ 联络官是各公署驻各成员

国、其他公署或第三国的官员ꎬ负责情报收集和交换ꎬ以及保障合作协议的执行ꎮ②

(三)欧盟公署的扩权

司法与内务领域公署的建立并不是欧盟政署化的终点ꎬ而仅仅是这一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节点ꎮ 建立之后ꎬ欧盟公署逐渐从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获得更广泛的授权ꎬ并

从欧盟综合治理体系的边缘位置向核心位置转移ꎮ 综合欧洲警署、边境署和庇护局的

发展来看ꎬ公署扩权具有渐进性和危机导向两个特点ꎮ

１.渐进性

渐进性是指欧盟对联盟公署的授权是逐步开放的ꎬ而非一蹴而就ꎮ 在这方面ꎬ边

境署无疑是渐进性扩权的最佳案例ꎮ 在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以前ꎬ边境署条例分别经历

了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三次修订ꎻ每一次条例修订都会小幅度扩大边境署的职

权范围、职员规模和预算ꎮ

２００７ 年的条例修订赋予了边境署初步的行动能力ꎮ 该条例引入了快速反应机

制ꎬ并授权边境署建立快速反应小组(ＲＡＢＩＴｓ)提高行动能力ꎮ③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ꎬ

边境署可以应成员国的要求进行部署ꎮ 快速反应小组的人员并非是欧盟或边境署的

雇员ꎬ而是由预先选定的各个成员国边防部队成员抽调而成ꎻ小组所使用的装备和器

械也全部由成员国认捐ꎬ欧洲边境署不能拥有独立的装备ꎮ④ ２００７ 年条例明确规定了

快速反应小组的人员邀请国国家边防部队领导担任ꎬ边境署并没有独立于成员国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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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 Ｆｒｏｎｔｅｘ 条例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２)－(７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６２４ꎮ
如 Ｆｒｏｎｔｅｘ 条例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６ / １６２４ꎮ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８６３ / ２００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８６３ / ２００７.



法权力ꎮ

２０１１ 年条例进一步扩大了欧洲边境署的行动权力ꎬ快速边境干预小组更名为欧

洲边防团队(ＥＢＧＴｓ)并扩大了使用权限ꎮ 边防团队既可用于快速干预ꎬ也可用于日常

的联合行动ꎮ① 在联合行动中ꎬ边境署获得制定行动议案的权力ꎬ并在一般行动中具

备一定的领导能力ꎮ 此外ꎬ边境署获得拥有购置自身独立装备的权力(如直升机和巡

逻艇等)ꎬ同时扩大了情报分析和训练成员国边境执法团队的能力ꎮ

２０１３ 年ꎬ欧盟建立欧洲边境监视系统(Ｅｕｒｏｓｕｒ)ꎮ 欧洲边境监视系统是促进欧盟

成员国与边境署之间合作的多功能侦测系统ꎬ旨在提高边境地区的态势感知能力并提

高外部边界的反应能力ꎮ 欧洲边境署负责运营该系统ꎬ并借此评估和督导成员国对边

境局势的反应能力ꎮ② 边境监视系统使欧洲边境署成为成员国边防部门之间信息交

流系统的中心枢纽ꎮ

与欧洲边境署的扩权方式不同ꎬ欧洲警署的职权拓展并非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进

行ꎬ而主要依赖成员国的实际合作需求ꎮ 由于欧洲警署的工作领域直接攸关国家安

全ꎬ为使成员国更易接受ꎬ欧洲警署公约明确表示在成员国认为共享情报会破坏国家

安全时ꎬ可以不与欧洲警署共享情报ꎮ③ 由于这项规定ꎬ成员国选择性地共享相关情

报ꎬ削弱了欧洲警署作为信息收集和交换平台的价值ꎮ④ 对欧洲警署而言ꎬ这样尴尬

的情况直到“９１１”恐怖袭击才有所缓解ꎮ 在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ꎬ欧洲理事会特别

会议决定在欧洲警署架构下成立一个反恐专案小组(并未修改警署公约)ꎬ欧洲警署

才得以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和行动能力ꎮ ２００４ 年马德里恐袭和 ２００５ 年伦敦恐袭之后ꎬ

欧洲理事会在 ２００６ 年决定重组反恐小组ꎬ将欧盟警署负责的犯罪项目扩张到所有的

重大犯罪ꎬ并扩建其资料库ꎮ⑤

２００９ 年ꎬ随着里约的生效和斯德哥尔摩计划的实施ꎬ欧洲警署终于在 ２００９ 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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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１１６８ / ２０１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Ｎｏ １０５２ / ２０１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５)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５.
Ｈｅｌｅｎａ Ｃａｒｒａｐｉｃｏ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Ｔｒａｕｎｅｒꎬ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ｐｐ. ３５７－３７１ꎻ Ｍ. Ｂｕｓｕｉｏｃ ａｎｄ Ｍ. Ｇｒｏｅｎｌｅｅｒ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ｊｕｓｔꎬ” ｐｐ. ２８５－３０４.

虽然在“９１１”恐怖袭击后成立了反恐专案小组ꎬ但其设立仅具象征意义ꎬ欧盟成员国并未重视其作
用ꎮ 马德里和伦敦恐怖袭击后ꎬ改组专案小组ꎬ并成立一个专门监控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行动现况和分析工
作档案ꎬ以及包含欧盟内部恐怖组织名单与其活动情况的海豚档案(Ｄｏｌｐｈｉｎ Ｆｉｌｅｓ)ꎮ 新的反恐小组提高了欧盟成
员国反恐的效率ꎬ也提高了 Ｅｕｒｏｐｏｌ 行动的附加值ꎮ 另参见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ｅｌｆｉｎꎬ “Ｅｕｒｏｐ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３４４ꎻ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Ｋｎｅｌａｎｇｅｎꎬ „Ｄｉｅ ｉｎｎｅｎ ｕｎｄ ｊｕｓｔｉｚ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ａｒｂｅｉｔ ｄｅｒ ＥＵ ｕｎｄ ｄｉｅ Ｂｅｋäｍｐｆｕｎｇ ｄｅ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ｓꎬ“ ｉｎ Ｅｒｗｉｎ
Ｍü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ｅｄｓ.ꎬ Ｄｉｅ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ｉｍ Ｋａｍｐｆ ｇｅｇｅｎ ｄｅ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ｕｓꎬ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 ｖｓ.ꎬ２００６.



次获得小幅扩权ꎮ 欧洲理事会决议扩大欧洲警署参与联合调查小组的权力和向成员

国提案的权力ꎮ① 欧洲警署同时获得与第三方机构和第三国签署行政合作文件的权

力ꎮ 更重要的是ꎬ欧洲警署预算改由欧盟经费拨付ꎬ不再由欧盟成员国承担ꎬ②这标志

着欧洲警署负责对象的调整ꎬ缺憾是欧洲警署依然没有获得执法权ꎬ也不能称为执法

机构ꎮ 至于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ꎬ由于成立时间较晚ꎬ在难民危机爆发前并没有得到

扩权ꎮ

２.危机导向

“欧盟政署化”的危机导向是指欧盟扩大对联盟公署的授权通常是以外部危机为

契机ꎮ 这在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中表现尤为明显ꎮ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全面爆发后ꎬ欧盟先后扩大对欧洲边境署和欧洲警署的授权ꎮ

根据第 ２０１６ / ７９４ 号指令ꎬ欧盟在欧洲警署的基础上建立欧盟执法合作署ꎮ 根据第

２０１６ / １６２４ 号指令ꎬ欧盟在欧洲边境署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署ꎮ 欧盟委

员会在 ２０１６ 年同时提议建立加强版的欧洲庇护办公室ꎬ③但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该提案

仍在普通立法程序中ꎮ

在三份提案中ꎬ欧洲边境署获得的授权最为广泛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欧洲边境署条例ꎬ

边境署的政治地位不再仅限于支援性角色ꎻ条例明确欧洲边境署将在欧盟一体化边界

管理体系中与成员国边境部门分享行政权力ꎮ④ 条例还要求边境署建立完整的风险

评估能力ꎬ并提高参与遣返工作的能力ꎮ⑤ 欧洲边境署快速反应小组可常备 １５００ 名

队员ꎬ同时在各成员国边境部队可临时抽调 １５００ 名预备队员ꎬ机构预算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４２ 亿欧元提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５ 亿欧元和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２ 亿欧元ꎮ⑥

但在众多扩权和改革中ꎬ最重要的是欧盟赋予边境署干涉权ꎮ ２０１６ 年条例规定:

如果成员国不能按照边境署的要求提高边境保障能力ꎬ边境署将通知欧盟委员会和理

事会ꎮ 如果必要ꎬ理事会将命令边境署在没有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立即部署快速反应

小组ꎬ保障申根区外部边界的秩序ꎮ⑦ 在外部职能方面ꎬ欧洲边境署有权与第三方机

构或第三国签订合作文件ꎬ并有权在欧盟委员会和第三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第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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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ꎮ①

在 ２０１６ 年条例基础上ꎬ欧盟理事会在 ２０１８ 年提出立法倡议ꎬ要求将欧洲边境署

３０００ 人的常备和预备快反部队扩充至一万人ꎻ欧洲边境署的预算也将扩大三倍ꎬ以便

采购更多装备ꎮ② 该提议还要求欧洲边境署具备独立的边境管理权ꎮ 无论该提议能

否得到通过ꎬ目前欧洲边境署的权限已经与服务于共同体和经货同盟的欧盟公署接

近ꎮ

相对于边境署的扩权法案ꎬ欧盟对欧洲警署的扩权相对谨慎ꎮ 欧洲警署仍然没有

获得执法权和未经成员国同意而开展的独立的调查权ꎮ 但即便如此ꎬ欧盟警署的新授

权仍有几个突破:首先是警署在收集情报方面获得更多的授权ꎬ特别是在网络安全领

域ꎮ 警署建立网络小组并获得许可对网络内容进行监管ꎬ调查相关社交网站的账

号ꎮ③ 其次ꎬ欧盟警署的行动能力得到提升ꎬ包括建立特别调查小组和参与成员国联

合调查ꎮ④ 再次ꎬ在负责制方面ꎬ欧洲警署受到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双重监督ꎬ特别是

在保护公民人权和隐私权方面ꎮ⑤ 最后ꎬ欧洲警署获权建立了欧盟反恐中心、欧盟网

络安全特别行动小组和反非法移民中心三个行动团队ꎮ 虽然三个团队的权限类似于

边境署早期的快反部队 ＲＡＢＩＴｓꎬ但仍然极大地提高了欧盟警署的实际行动能力及在

欧盟安全合作中的地位ꎮ

２０１６ 年ꎬ欧盟委员会提议对欧洲庇护办公室进行扩权ꎬ⑥但到目前为止仍未完成

立法程序ꎮ 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对边境署的扩权方式使其提升为“完

善”的欧盟公署(ｆｕｌｌ－ｆｌｅｄｇｅｄ ＥＵ ａｇｅｎｃｙ)ꎮ⑦ 但欧盟委员会高估了成员国让渡难民庇

护权限的意愿ꎮ 作为替代方案ꎬ欧盟委员会在 ２０１８ 年提出相对保守的议案ꎬ而即便如

此ꎬ欧洲庇护局的权限仍然有较大规模的扩张ꎮ⑧ 这份提案主要包括扩大公署的行动

队伍以便为成员国提供更有效的帮助ꎻ机构的官员将在审理庇护申请的各个阶段对成

员国进行帮助ꎻ机构预算从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度的 ３.２ 亿欧元提高至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的

１２.５ 亿欧元ꎻ机构将采购更先进的装备和器械ꎮ 相较于之前要求庇护局拥有执法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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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欧盟公署ꎮ 结合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和相关文件ꎬ本文认为欧盟委员会所称的完善的欧盟公署应具备对成员
国的监督权、平等的执法权以及在成员国不作为时的直接管辖权ꎮ

ＣＯＭ (２０１８) ６３３.



监督权的议案ꎬ这份相对保守的提议通过欧盟理事会审议的可能性比较大ꎮ

从以上三个实权公署的案例可以看到ꎬ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难民危机对公署的扩

权都可谓“功不可没”ꎮ 如果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的

角度进行解释ꎬ欧盟公署扩权之所以出现危机导向的特点是因为危机会改变成员国对

收益和成本的估计ꎮ① 原本成员国对涉及内政主权敏感领域的司法与内务一体化合

作的收益就远远小于在经济领域推进一体化的收益ꎬ而成员国让渡行政权力并进行制

度改革又面临很高的政治成本ꎮ 因此ꎬ在非危机时期成员国并没有表现出对司法与内

务领域进行超国家一体化和政署化的积极态度ꎮ 但是恐怖袭击和难民潮等跨国危机

的爆发使得成员国进行一体化合作的收益增加ꎬ而成员国随之进行国内改革的政治成

本大幅度减小ꎮ 危机本身的突发性也迫使成员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一套合作方案ꎮ

结合第一部分对欧盟政治博弈的分析ꎬ扩大欧盟公署的授权显然在可操作性上优于政

府间合作ꎬ而在政治上优于直接授权欧盟委员会ꎮ 由此ꎬ对司法与内务领域内的欧盟

公署扩大授权成为危机时期欧盟综合治理体制改革的重点ꎮ

四　 欧盟公署与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综合治理体系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从事公共治理研究的欧洲学者多次提出ꎬ欧洲的公共行政体系从

政治向治理转型ꎬ而政署化正是这一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ꎮ② 一体化学者将类似概念

引入欧盟层面ꎮ 欧盟行政治理体系(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也常常被描述为一套

多层次的复合系统ꎮ 在该复合体系中ꎬ欧盟的行政体系和决策程序依赖于多个互补的

子体系和多层的决策者相互配合ꎮ③ 对于欧盟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ꎬ持新功能主义和

欧洲化观点的学者通常乐观地认为ꎬ欧盟—成员国行政体系最终会融合为一套完善的

行政管理体系(ｍｅｇａ－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并取代成员国的行政体制ꎻ④而持制度主义观点

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ꎬ欧盟行政秩序将在各领域各层级有差异地融合ꎬ而相互融合的

过程受到既有成员国行政秩序的严重制约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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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两种相反观点的考察ꎬ为进一步探讨欧盟公署在欧盟内务与司法领域综合治

理体系中的角色ꎬ本部分以欧洲边境署的发展为主线ꎬ从决策、行动和体制建设三方面

分析欧盟公署在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ꎮ

(一)情报交换、风险分析与决策助手

在发展初期ꎬ赋予内务与司法领域对欧盟公署在欧盟治理体系中的首要附加值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就是提高成员国信息交换的效率和成员国的整体信息感知能力ꎮ 通过

信息交换和风险分析ꎬ欧盟公署不仅为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ꎬ更重要的是为欧盟总部

提供欧洲层面整体的形势分析ꎮ 欧盟公署也由此通过间接方式影响了欧盟和成员国

的决策ꎮ

以欧盟公署为核心ꎬ欧盟建立了一整套情报交换网络ꎮ 以欧洲边境署为例ꎬ边境

署和其他机构建立了三种信息收集模式ꎮ 首先是独立的情报收集模式ꎮ 在 ２０１６ 年条

例中ꎬ边境署可使用自有装备ꎬ如舰艇、车辆和航空设备收集情报ꎮ 由于独立情报收集

能力可能危害公民的隐私权ꎬ因此ꎬ欧洲议会对边境署有关特殊设备(如中远程无人

机)的使用有明确的监督权ꎮ① ２０１６ 年条例同时授予边境署在关税同盟外部边界(包

括土耳其)收集边境管理情报的权力ꎬ相关情报需要上报欧盟委员会ꎮ②

第二个模式是合作监管模式ꎬ合作对象为成员国相关部门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条例ꎬ边

境署在每个成员国都设有一个国别小组和数名联络官(Ｌｉａｉｓ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专门负责与驻

在国的情报交换和交流ꎮ③ 联络官代表边境署收集并评估驻在国边境管理能力ꎬ同时

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条约义务和有效参与联合行动ꎮ 在合作监管模式下ꎬ边境署也有

义务和欧盟委员会保持信息通畅ꎬ并与欧盟委员会一道监督成员国管理外部边界ꎮ

第三个模式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ꎬ合作对象是其他欧盟公署和第三国ꎮ④ 在成立

当年ꎬ边境署与欧洲警署就建立了交换安全情报的合作机制ꎮ 两个公署定期举办高层

会议ꎬ相互交换意见并协调彼此行动ꎮ⑤ 边境署与欧洲警署交换的信息包括战略性情

报(关于有效打击重大犯罪、威胁欧盟外部边境的重要情报ꎬ以及对非法移民或非法

交易者的路线分析和风险评估等)和技术性资料(有关提高行政与执法能力的建议以

及先进的执法科技等)ꎮ 边境署与庇护局、欧洲渔业组织等其他欧盟公署都建立了相

关合作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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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署与第三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权力涉及对外职能(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ꎮ 依据

公署条例ꎬ欧盟公署有权与欧盟第三国签订行政合作计划ꎬ并在第三国设置联络处ꎮ①

联络处的职责是整合驻在国相关情报ꎬ提升欧盟和成员国对局势的整体感知能力ꎬ使

欧盟具有一定的危机预警能力ꎮ 欧盟公署外部职能的主要案例包括边境署与西非国

家建立的情报共同体(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Ｆｒｏｎｔｅｘ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等ꎮ 这不仅反映了国

际合作的必要性ꎬ而且说明了欧盟公署积极扩展对外关系以建构一个以欧盟为中心的

国际合作机制的意愿ꎮ

(二)联合行动与越境行动

欧盟公署提高欧盟综合治理能力的第二个途径是发起或参与联合行动(Ｊｏｉｎｔ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ꎮ 相较于其他服务于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欧盟公署ꎬ边境署的联合行动具有较

高的可视性特点ꎬ因而也成为学界观察欧盟公署行动的重点案例ꎮ

２０１１ 年条例扩大欧洲边境署的行动能力后ꎬ边境署的主要行动分为三类:联合行

动、协助边界管理和跨境打击犯罪ꎮ 联合行动是欧洲边境署在欧盟的陆地边界和地中

海开展的行动ꎮ 联合行动的目的是遏制非法移民、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协助边境国

家管理外部边界等ꎮ 欧洲边境署执行的最著名的联合行动是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配

合的特里同行动和与希腊海岸警卫队配合的波塞冬行动ꎮ 在 ２０１６ 年ꎬ边境署在两个

行动中分别出动了 ５２３ 名和 ６６７ 名队员ꎬ在地中海和爱琴海部署了 ２８ 艘舰艇ꎮ 两个

行动共拯救了超过 ７１０００ 名困于地中海和爱琴海的移民、难民ꎮ②

欧洲边境署的第二个实地任务是协助成员国管理欧盟外部边界ꎮ 边境署参与的

边界管理传统任务主要有入境人员检查、边境巡逻、协调资源配置、协助成员国遣返非

法移民和快速反应救援ꎮ③ 在 ２０１６ 年条例实施后ꎬ边境署加强与各国海关的合作ꎬ并

与欧洲警署一道参与各国海关建立海关合作工作组(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ꎮ 工作组负责各国海关管理部门之间的业务合作ꎬ以提高其执法能力ꎮ 海关工

作组的成立意味着欧盟公署的任务领域超过了原有第三支柱的范围ꎬ成为保障单一市

场的重要制度工具ꎮ

欧洲边境署的第三个实地任务是存在较大争议的跨境行动ꎮ 所谓跨境ꎬ并不仅仅

是成员国之间的边界ꎬ而是欧盟的外部边界ꎮ 针对边境署的跨境打击犯罪行动ꎬ２０１６

年条例第 ５４ 条 ４ 款规定ꎬ在欧盟委员会和第三国达成行动协定的基础上ꎬ边境署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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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国部署跨境反应部队ꎮ 可是在 ２０１６ 年条例生效之前ꎬ边境署的行动已经实质

性超过欧盟边界ꎮ 例如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边境署与欧洲警署一同参与了由欧盟国家海

军主导的索菲亚行动(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ｐｈｉａ)ꎮ 索菲亚行动旨在于南地中海的公海水域执

行打击人口走私和非法移民的任务ꎬ包括针对可疑船只登船检查并查扣走私以及扣留

犯罪人员的行动ꎮ 由于主要行动范围是公海和利比亚领海ꎬ欧洲边境署的行动引发了

欧洲政界学界的讨论ꎮ 支持者认为ꎬ边境署的公海行动可有效缓解意大利和希腊海岸

警卫队的压力ꎬ为欧洲南部边界建立一个缓冲带ꎻ边境署同时可以弥补北非国家救援

能力的不足ꎬ提高在公海和第三国领海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ꎮ① 而批评者认为ꎬ边境

署的权力已超出了欧洲议会的监督范围ꎬ没有民主监督的保障ꎬ边境署的执法行为可

能危及移民的人权ꎮ 但即便如此ꎬ边境署参与的联合行动和跨境行动也已成为欧盟边

境管理的重要一环ꎮ②

(三)建立规范的治理体系

欧盟公署对内务与司法领域综合治理体系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帮助联盟建立统一

规范的治理标准ꎮ ２０１６ 年条例要求边境署对成员国边境管理能力进行监督和评估ꎬ
并确保联盟标准统一的边境管理体制的实施ꎮ③ 公署条例同时要求欧洲庇护办公室

监督和评估成员国对欧盟共同庇护政策的实施ꎮ④ 虽然欧盟公署无法对成员国发布

强制性命令ꎬ但可以通过制定监督标准的方式间接通过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对成员国

施加影响ꎮ
在难民危机爆发后ꎬ欧盟公署随着执法权限的扩大可以更有效地确保各成员国使

用统一的边境管理办法和遣返标准ꎮ 对于建立规范统一的欧盟标准ꎬ最典型的案例是

欧盟在难民危机时建立的热点方案(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ꎮ 这是欧盟委员会在难民危机

高峰期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边界城市建立的紧急措施ꎬ后成为危机时期边界管理的通

用办法ꎮ⑤ ２０１５ 年ꎬ欧盟委员会倡议热点方案ꎬ旨在将意大利和希腊的十座海岸城市

设为移民难民接纳的热点地区ꎮ
在热点地区ꎬ欧盟委员会组织各欧盟公署和成员国机构相互协调ꎬ共同处理难民

的接纳、申请受理和遣返程序ꎮ 欧盟公署相互配合ꎬ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ꎬ共同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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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移民和难民的登记、身份识别、指纹录入和审理以及提供庇护或遣返的行

动ꎮ① 在这一程序中ꎬ边境署负责在地中海和欧盟外部边界维持秩序ꎬ并在地中海对

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援助ꎬ对非法移民进行遣返ꎮ 欧洲庇护局负责支持审理庇护申请ꎮ

欧洲警署和欧洲司法合作署负责对人口贩卖和协助非法移民等有组织犯罪进行调查ꎬ

以打击走私和非法移民网络ꎮ

通过热点方案ꎬ欧盟委员会有效组织了欧盟层面的部门和资源ꎬ对意大利和希腊

提供了必要的支持ꎮ② 欧盟公署利用自身职能提升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ꎬ保障欧盟共

同政策的执行ꎬ并作为信息交换平台为欧盟提供高质量的整体态势把握能力ꎮ 欧盟公

署同时通过联络官制度和跨境执法行动将欧盟的行政执法能力延伸至欧盟的毗邻国ꎬ

使欧盟和毗邻国共同为欧盟的边境和内部安全做出贡献ꎮ

热点方案的重要性在于ꎬ这是第一次由欧盟组织的在特定地点、特定领域内由欧

盟公署主导的综合行政执法程序ꎮ 虽然没有完全取代成员国的执法系统ꎬ但热点方案

仍然是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建立一体化治理体系的重要一步ꎮ 通过热点方案ꎬ欧盟

公署在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建立欧盟机构间的合作网络弥补了意大利和希腊两

个成员国在边境治理方面的不足ꎬ并有效维护了欧盟共同边境管理和共同庇护政策ꎮ

同时由于热点方案的实施ꎬ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公署在组织关系层面形成了组织者与被

组织者的关系ꎻ欧盟公署也由此在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的权力天平中向欧盟委员会倾

斜ꎬ欧盟公署的超国家性质得以凸显ꎮ③

２０１６ 年初ꎬ欧盟与土耳其就双方难民政策达成协议ꎬ要求所有从土耳其偷渡到希

腊的难民ꎬ如果不符合庇护资格ꎬ将一律被遣返到土耳其ꎬ相关费用由欧盟承担ꎮ 根据

欧盟边境署的数据ꎬ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在协议生效后大幅度减少ꎬ④极大

地缓解了外部边境压力ꎮ 虽然难民危机逐渐消退ꎬ但位于意大利和希腊的 １０ 座“ 热

点”城市依然作为欧盟在边境地区集中收容难民申请者、审理难民申请、再安置与遣

返非法移民的重要枢纽ꎻ而欧盟公署参与欧盟对边境和移民事务的一站化管理也已成

为常态化的解决方案ꎮ

从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实践来看ꎬ一方面ꎬ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维护共同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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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数据显示ꎬ从东地中海非法进入欧盟边境的移民 / 难民从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的 ４８３９１０ 人次迅速下降

到 ２０１６ 年第二季度的 ８８０４ 人次ꎮ 详见 Ｆｒｏｎｔｅｘꎬ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２０１８ꎮ



联盟合作的制度手段ꎬ对欧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ꎮ 但另一方面ꎬ欧盟公

署的发展也可能为一体化带来一些不确定性ꎮ 这种不确定性根植于欧盟内部多层次

的权力结构ꎮ

首先ꎬ作为超国家公权力机关ꎬ欧盟公署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成员国ꎮ 在成立初期ꎬ

欧盟公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职能有限ꎬ独立性不足ꎬ严重依赖成员国ꎬ无法有效执行欧

盟共同庇护和边境管理政策ꎮ 但随着其职权和独立性的提升ꎬ欧盟公署的行动将对欧

盟公民和移民的基本权利构成更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ꎬ外界对提升欧盟公署民主负责

制的要求也可能进一步增加ꎮ 难民危机爆发后ꎬ欧盟立法机构更需要在保证公署具有

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ꎬ以确保欧盟公署的行动符合欧

盟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普通民众的利益ꎮ

其次ꎬ欧盟公署作为政治博弈的产物ꎬ其逐渐提高的超国家属性可能进一步激化

欧盟内部超国家机构和成员国当局的权力博弈ꎮ 难民危机为欧盟公署的扩权提供了

政策窗口的同时ꎬ也削弱了欧盟自身的民意基础ꎮ 危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右翼民粹

主义和疑欧势力的抬头ꎬ进而使得成员国对欧洲联合和让渡主权更加谨慎ꎮ 在难民危

机期间ꎬ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拒绝接受难民安置方案ꎬ并公开对欧盟的

难民和边境政策提出质疑ꎮ 成员国与欧盟立场的尖锐对立直接损害了欧盟的综合治

理能力ꎬ也限制了欧盟公署的行动空间ꎮ 虽然欧盟公署的职权和独立性在危机期间得

到提升ꎬ但成员国的行政机构仍然是执行欧盟共同政策的主要力量ꎮ 如果欧盟公署的

行动更多地体现联盟的共同政策而非国家的利益ꎬ那么一旦二者利益相悖时ꎬ欧盟公

署与成员国行政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可能会发生改变ꎮ 因此ꎬ欧盟公署在获得更大职

能的同时也需要更妥善地协调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关系ꎮ

结　 论

“欧盟政署化”是欧洲一体化在后马约时代的重要发展特征之一ꎬ也是新公共管

理改革在超国家层面的一次实践ꎮ 迄今为止ꎬ欧盟主要在欧共体和司法与内务领域推

进超国家“政署化”建设ꎮ 相较于欧盟在第一支柱内较为顺利的超国家合作ꎬ欧盟在

司法与内务领域的合作长期奉行的是政府间合作原则ꎮ 而对于如何推进司法与内务

领域的超国家合作ꎬ笔者认为ꎬ超国家“政署化”是欧盟在该领域提升一体化合作的重

要途径ꎬ它对扩大超国家合作、提升欧盟综合治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欧盟政署化”既有国家政府层面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般性特征ꎬ如“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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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导向和公司式管理模式等ꎬ同时也具备超国家一体化的一般性特征ꎬ如让渡部分

行政权力和监管权力于欧盟机构等ꎮ 鉴于这种双重性ꎬ司法与内务领域“政署化”的

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建立公署ꎬ更重要的是对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组织结构和治理模

式的一种深刻调整ꎮ

欧盟在司法与内务领域的“政署化”是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ꎮ

其中ꎬ欧盟公署的建立只是一个重要环节ꎮ 在公署建立之前ꎬ欧盟合作先后经历了欧

洲理事会主导、欧盟理事会主导和政府间部门合作三个时期ꎮ 通过合作ꎬ成员国间制

度和政策差异逐渐减小ꎬ合作领域逐渐细化ꎬ为超国家公署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ꎮ

在欧盟公署建立之后ꎬ欧盟利用种种机遇ꎬ特别是一些外部危机ꎬ不断扩大对欧盟公署

的授权ꎬ使欧盟公署从信息交流平台向具有行政能力和监管能力的实权机构转型ꎮ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难民危机中ꎬ欧盟公署已然成为欧盟危机处理和边境治理的

重要工具ꎮ 欧盟公署在边境地区和地中海开展的联合行动ꎬ为欧盟重建边境秩序做出

了突出贡献ꎮ 而以欧盟委员会牵头ꎬ欧洲边境署、警署和庇护局为主要执行者的热点

方案则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样板ꎮ ２０１８ 年ꎬ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更进

一步提出立法倡议ꎬ要求将欧盟边境署的边境部队从 ３０００ 人的规模提升至 １００００ 人ꎮ

这证明未来欧盟公署将在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ꎮ

随着职能和独立性的逐渐提升ꎬ欧盟公署无疑将成为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助力ꎬ但

同时也会改变普通民众、成员国和欧盟三方之间原有的平衡状态ꎮ 然而ꎬ欧洲一体化

正是寻求在民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之间建立并维持一种动态稳定的平衡ꎮ 打破原有

平衡的并非是欧盟公署逐渐扩大的权限ꎬ而是近年来欧盟面临的一系列内外挑战ꎮ 从

这个角度看ꎬ欧洲公署的建立和扩权是重建欧盟内部政治和制度平衡的一种方式ꎮ 鉴

于欧盟公署的发展对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意义ꎬ笔者认为ꎬ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应持续

关注各个领域欧盟公署的发展及其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ꎬ进一步加深学界对欧洲一体

化的认识ꎮ

(作者简介:钟艺琛ꎬ英国阿斯顿大学阿斯顿欧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ꎻ罗英杰ꎬ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ꎮ 责任编辑:齐天骄)

４５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